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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市场有庞大的中小投资者群体，中小投资者的理性参与，是维护市

场稳定、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基础。在参与市场过程中，投资者了解自己享有哪

些权利、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清楚权益受侵害时如何维权，是增强中小投资

者自我保护能力，帮助投资者更加成熟理性参与市场的核心内容。鉴于此，深交

所投资者教育中心联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及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盈科

律师事务所、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共同推出“投资者权益 300问”系列，围绕“知

权、行权、维权”重点问题一一进行解答。本篇为该系列第二十篇，带您了解上

市公司侵权投资者如何索赔。 

     

上市公司侵权，投资者如何索赔？ 

上市公司侵权行为，多数是大股东、控股股东的侵权行为。面对上市公司侵

权，投资者应如何索赔？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注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如何向控股股东、高管起诉维权？ 

当公司合法权益受到来自控股股东、高管的侵害，但公司不能合法正常行使

权利，比如公司已被违规高管、控股股东所控制，此时，公司股东可代表公司进

行起诉，这是《公司法》第 151条所规定的股东诉讼。该条款规定了股东维权的

两种诉讼途径，即“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不管是哪种方式，股

东维护的都是公司利益，而不是股东自身利益。这两种途径的区别在于，股东直

接诉讼是以公司为原告，侵权的高管为被告；股东派生诉讼是在股东履行书面请



求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公司仍拒不提起诉讼，股东可作为形式原告，代公司向侵

权的高管提起诉讼，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案件中，法律地位一般被列为第三人。 

2、对不正当关联交易如何维权？ 

对于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投资者要勇敢地说“不”。 

第一，充分行使质询权和投票权。关联交易在达到一定额度时，必须提交股

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因此，当面对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时，中小股东可向董

事会和管理层进行质询，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并且可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

用投票权发声音。 

第二，积极利用独董制度发声。根据现行规则，重大的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

议之前，要求独立董事必须就此发表意见。因此，关注关联交易的中小股东可以

通过独立董事将意见表达出来。 

第三，诉讼维权。《公司法》第 21条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如果因此给公司造成

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投资者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要求其赔偿损失。 

3、对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投资者如何维权？ 

上市公司违规担保，一般表现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审议程序、未进行信息

披露等，投资者按照虚假陈述部分相关内容进行维权。 

此外，2019年最高法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

上市公司公告及决策程序必要性，即意味着上市公司“被”违规担保的，实践中

或将被认定为无效。这也是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一项重要举措。 

4、对于上市公司相关行为人违反承诺的，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行为人违反承诺的，可能会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同时

可能也要向其他中小投资者承担民事责任。 

从法律性质上来进行分析，行为人违反承诺可能属于以下三种情形：虚假陈

述、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合同违约。那么相应地，行为人要承担什么样的

民事责任，可能也会有所区别。 

上市公司及其有关责任人公开违反承诺，同时也属于信息披露违规、构成虚

假陈述的，其虚假陈述如果已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那么相应地，违反承诺

行为人还需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维权可查阅本系列虚假陈述投资者维权

部分的相关内容。 

违反合同性质的违背承诺，法律上来说，即构成违约。对违约者如何追究民

事责任，需遵循《合同法》有关规则。而违约责任具体在证券市场个案中如何量

化、因果关系如何认定，实践中还存在一定难度。 

此外，在实践中，也存在同一个违反承诺的行为，可能既构成违约，也属于

侵权。对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存在竞合的案件，权利人可结合自身的情况，从中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主张合法权利。 

  

结语： 

通过本系列二十篇文章的介绍，我们向广大投资者系统讲解了投资者知权、

行权、侵权、维权方面主要内容，其中知权是基础，行权要恰当，侵权敢说“不”，

维权要及时。希望广大投资者不断提升权利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好自身

合法权益。 

 


